
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、 

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

若干问题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，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，经过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

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认真核查，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   一、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，

杜绝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，严格控制对外担保行为。 

   二、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他关联

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。 

   三、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不存在任何对外担保行为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齐大宏、米旭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二一年八月十六日 


